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按照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财会〔2017〕1号）、《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国卫财务发〔2020〕3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23〕31号）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指导精神和具体要求，为全面提升医院内部治理水平与管理效能，强化风险防控能力，促进医院实现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现开展内部控制手册的更新工作。

本次内控手册更新工作旨在系统梳理并优化医院内部管理流程，通过修订内部控制手册，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与权限，加强对经济业务及相关业务活动的风险识别与防范，切实提升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与有效性，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采购用途
采购用途：□科研  □教学  □医疗  ☑管理  □后勤  □其他 
用途说明：《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内部控制手册》修订
技术要求

通过对医院现行内控手册进行全面对标修订，并着力完善医保基金管理、生物安全管理等新增高风险领域的流程框架与管控措施，以形成一套兼具前瞻性、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3.1.具体项目内容要求
制定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内部控制手册更新项目的实施方案，制定工作计划，拟定手册更新工作组织分工、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等；
对医院原制定的内控手册中的业务流程进行对标修订，并更新配套流程性文档；
梳理现阶段医保基金管理、生物安全管理现状，设计流程框架，绘制业务流程图和流程说明，梳理内外部制度框架，编制不相容岗位分离表、权限指引表及风险控制矩阵等；
汇总全部流程文档，汇编形成《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预期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内部控制手册更新项目实施方案》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内部控制手册更新项目工作计划》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3.2其他要求
项目服务期间，项目团队人员不得少于3人（含项目总负责人）；

团队成员应对项目有深刻理解、具备较强沟通能力和较高的职业化程度；
能按照具体技术要求，逐一明确项目进度安排，包括项目实施各阶段所需时间、工作方式、项目内容和阶段性成果清单，要求内容具体清晰、成果显性化程度高；
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明确可能实现的知识转移或提供的培训，包括内容、次数等；

明确项目后续服务，包括免费的培训、问题解答、模板设计、成果修订等。
3.3商务要求：
对项目工作人员的要求
（1）项目总负责人需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CPA)或国际注册内审师资格（CIA），且有十年以上内控咨询项目经验。
（2）熟悉财政政策，对行政事业单位业务管理有充分了解，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具有从事行政事业单位内控体系建设项目的经验；
（4）供应商需派出3名或以上（含总负责人）的人员进行内控体系建设，除总负责人外，要求项目团队中至少有1名注册会计师(CPA)或国际注册内审师（CIA），并具有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咨询领域四年（含）以上工作经验的。

对工作成果要求：
（1）供应商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成果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采购人需求，流程文档要求细化程度高、实操性强，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2）供应商保证提供的服务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等知识产权。否则，投标人须承担对第三方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3）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项目成果，现场办公时间不少于2个月；项目后续服务时间为验收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交付使用时间及地点：
交货（交付）时间：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90日历天内交付成果。
交货（交付）地点：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指定地点。
交货（交付）要求：投标人提供的预期成果纸质版为一式3份，同时提供与纸质版相符的可编辑的电子文档，以便于后续进行排版和批量印刷之用。
售后要求：
质保期：本项目的质保期为1年，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质保期内提供电话咨询服务（法定工作日8-18点工作时间内）和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与本项目相关的修改文件、参加会议等协助完善内控建设的上门服务。
质保期从双方全面验收本项目合格之日起算（质保期内的售后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验收要求：
项目成果提交后，采购人按本采购文件服务内容与技术要求及服务合同标准对服务项目进行验收。

申购单位（公章）：
                                   或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考核表

	监理服务单位名称
	

	考核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编号
	考核项目
	分值
	扣分办法
	实际得分
	扣分原因

	1
	项目进度与及时性
	30分
	1. 未按项目计划的关键时间节点（如启动会、中期汇报）提交材料或主要人员到场，每次扣5分；

2. 未在合同约定日期前提交所有最终建设成果的正式稿，本项分值扣完，并承担合同约定的逾期违约责任。
	
	

	2
	交付成果质量
	45分
	1. 交付的成果（如内控手册、风险评估报告等）内容存在明显错误、遗漏或与医院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每处扣5分；

2. 未能按照需求书要求提供完整的《建设成果清单》中的任一项，每缺一项扣10分；

3. 编制的流程图、权限指引表、风险控制矩阵等核心内容逻辑混乱、可操作性差，经指出后修改仍不达标的，每项扣5分；

4. 未根据甲方审核意见对成果进行有效修改和完善的，每次扣5分。
	
	

	3
	服务过程与配合度
	15分
	1. 项目启动、宣讲、交流和报告等重要环节，项目经理或驻场负责人未按承诺到场，每人次扣5分；

2. 未按合同要求保证驻场人员数量（不少于4人）与时间（不少于2个月），每缺一人或未达时间要求扣10分；

3. 服务态度差，沟通响应不及时（超过一个工作日），缺乏合作精神，每次扣3分。
	
	

	4
	项目团队专业能力
	10分
	1. 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项目经理或驻场项目负责人，每人次扣10分；

2. 现场服务人员经验、能力与投标承诺严重不符，无法胜任工作，每人次扣5分。
	
	

	合计总分
	100分
	监理服务单位总得分
	

	考核办法
	1.甲方项目监管小组将根据本合同及采购需求书，对服务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督与考核。

2.考核总分低于95分（包括95分），甲方对乙方进行提醒谈话并发出整改通知书；

3.连续2次考核总分低于95分（包括95分），甲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追究相应违约责任；

4.本考核结果将作为项目阶段付款及最终验收的重要依据。

	考核部门、考核人签字
	


